
国家税务总局南平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税务处理事项告知书

南税一稽处告〔2025〕13号
南平市延平区正多贸易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350721MA33B0WQ1B）:
对你公司（地址：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北门岭57号负108A室）的税收违法行为拟于2026年1月16日之前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税务行政处理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理决定

你公司2021年存在虚假纳税申报，造成少缴企业所得税的行为。

通过金三系统调取你公司2021年出口报关数据共5106条，金额合计204502346元。2025年6月27日国家税务总局南平市延平区税务局紫云税务所向你公司电子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南延税紫云通〔2025〕169号）要求提供账簿、记账凭证等有关资料，逾期未办理的将按照规定核定征收税额；2025年8月25日向你公司电子送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南延税紫云限改〔2025〕3747号）限期你公司办理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等有关事项。在以上通知期限内，你公司均未按要求予以办理。

因你公司未能准确提供账簿资料核算成本，2021年各税种均为零申报且经主管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申报，逾期仍不申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对你公司核定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七条之规定“纳税人有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或者第三十七条所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有权采用下列任何一种方法核定其应纳税额：（一）参照当地同类行业或者类似行业中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相近的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核定”。提取检查所属期内延平区从事出口贸易活动与你公司的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相近的纳税人的营业收入和应纳税所得额，通过计算得出检查所属期内平均应税所得率为2%。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8〕30号）等规定，对你公司2021年企业所得税按所属的批发和零售贸易业的应税所得率按4%核定征收，计算你公司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8180093.84元（204502346×4%），应补缴企业所得税2045023.46元（8180093.84×25%）。其中2021年出口“两高一资”货物的部分已查补企业所得税809948.19元，故本次检查实际应补缴企业所得税1235075.27元（2045023.46元-809948.19）。

以上事实由以下证据证明：

取自金三系统的报关数据，取自金税三期系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表，主管税务机关移交材料。
根据上述事实，拟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你公司少缴企业所得税的行为定性为偷税。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8〕30号）等规定，追缴你公司2021年度少缴的企业所得税1235075.27元。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对你公司少缴的企业所得税1235075.27元，从税款滞纳之日起至实际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该公司的偷税行为应予以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鉴于公安机关已对你公司立案侦查，建议对你公司的偷税行为暂不给予行政处罚，在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或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于刑事处罚后，再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国务院令第730号）第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2022年修订版）第五十二条等规定，你公司2021年期间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在十万元以上并且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百分之十以上，其逃避缴纳税款行为涉嫌构成犯罪。2024年我局查处的你公司偷税案（案件编号235070220240000012）相关线索已于2024年6月5日移交南平市公安局延平分局，公安机关于2024年6月11日决定立案侦查，鉴于本案涉嫌犯罪行为与前案相同，拟将本案线索补充移送公安机关。
二、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联系人：陈国清

联系电话：0599-8609919
联系地址：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滨江中路9号

邮政编码：353000
附件：法律依据详文
                        税务机关（印章）
                           二Ｏ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附件
法律依据详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三十二条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第三十五条 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
    （一）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不设置账簿的；
    （二）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设置但未设置账簿的；
    （三）擅自销毁账簿或者拒不提供纳税资料的；
    （四）虽设置账簿，但账目混乱或者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的；
    （五）发生纳税义务，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申报，逾期仍不申报的；
    （六）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
    税务机关核定应纳税额的具体程序和方法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

第六十三条 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第七十五条　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加收滞纳金的起止时间，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税款缴纳期限届满次日起至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实际缴纳或者解缴税款之日止。

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8〕30号）
第五条 税务机关采用下列方法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
　　(一)参照当地同类行业或者类似行业中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相近的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核定;
　　(二)按照应税收入额或成本费用支出额定率核定;
　　(三)按照耗用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推算或测算核定;
　　(四)按照其他合理方法核定。

第八条 应税所得率按下表规定的幅度标准确定：
　　行　　　　　业 　　　　　　　　　　应税所得率(%)
　　农、林、牧、渔业　　　　　　　　　　3～10
　　制造业　　　　　　　　　　　　　　　5～15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4～15
　　交通运输业　　　　　　　　　　　　　7～15
　　建筑业　　　　　　　　　　　　　　　8～20
　　饮食业　　　　　　　　　　　　　　　8～25
　　娱乐业　　　　　　　　　　　　　　　15～30
　　其他行业　　　　　　　　　　　　　　10～30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五十七条　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
　　(一)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二)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
　　(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予行政处罚;
　　(四)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

五、《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国务院令第730号）

第三条 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实施设计的金额、违法事实的情节、违法事实造成的后果等，根据刑法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的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的追诉标准等规定，涉嫌构成犯罪的，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依照本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

六、《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2022年）

第五十二条 逃避缴纳税款，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在十万元以上并且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百分之十以上，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不补缴应纳税款、不缴纳滞纳金或者不接受行政处罚的；（二）纳税人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在十万元以上并且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百分之十以上的；（三）扣缴义务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在公安机关立案后再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或者接受行政处罚的，不影响刑事责任的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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